
7.3.5  本条是雨水回用系统的一般规定。  

对于二星级绿色建筑，宜设置雨水回用系统，但回用方式、规模应经过经济技

术比较后合理确定。本条未提出量化的要求。 

采用雨水等非传统水源作为绿化灌溉、洗车、道路浇洒，其水质应满足现行国

家标准《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GB 50335 中规定的城镇杂用水水质控制指

标，采用雨水作为景观用水时，其水质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

规范》GB 50335中规定的景观环境用水和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 

GB/T18921 的水质控制指标的要求。 

雨水回用系统的设计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

规范》GB 50400 的规定。 

本条符合第 1款要求时即可得 2分。 

 


